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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界定乡村旅游用地研究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旅游用地的不同形式，进而揭示了乡村旅游用地实践与

乡村旅游发展的矛盾。乡村旅游的开发既要保持乡村原真性，又需要一定商业开发，同时还要保护农民的权益。这要求

原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在用地功能上更加丰富，不仅应成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载体，更应成为旅游商业服务的载体。

在合法与合乎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缜密的乡村旅游用地规划，建立合理的乡村旅游土地评估标准，在保护农民权益基础

上进行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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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untry Tourism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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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ng of the concept of rural tourism si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forms of rural 
tourism sites.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si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should not only maintain the authenticity of countryside and need som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but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as well. This requires more abundant functions on 
utilization of the former rural land, which not only serves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easants’life，but also serves 
the tourism business. In line with law and polic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t needs careful land use planning in rural 
tourism and establishes a rational land assessment criteria,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must be carried out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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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2006 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
乡村旅游成为这一年里全国各地旅游发展中最为关注
的一个领域，也是提及频率最多的一个话题。当年，
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举办了“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与世界旅游组
织等国际机构在贵州举办了“2006 中国乡村旅游国际
论坛”，其中，一个共同的话题都会出现，那就是乡村
旅游土地利用问题。因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土地
是旅游发展的依托，因此，研究旅游用地问题，对乡
村旅游发展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目前，旅游用地问题的研究已经在学术界受到关
注，一大批学者纷纷从旅游的实际出发，结合案例，
对旅游用地的性质、方式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等各方
面对旅游用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已经取得一定
的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两大类：第一，从旅游的
角度对土地利用进行研究。如刘卫东、李家虎（1999）
对大城市郊区土地旅游开发问题研究，梁栋栋(2005)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黟县西递为案例，对古村落型旅游
地土地利用的初步研究，杨振之、黄葵(2006)对乡村
旅游规划中的土地流转与用地布局问题的研究，郭凌
(2007)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
实现的研究，赵宇宁(2006)的旅游用地基准地价评估，
何小芊(2007)对旅游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探讨,胡晓
琴(2008)“农家乐”土地利用浅析等。第二，从旅游
用地以及旅游用地分类的视角对土地进行研究。如吴
承照、刘滨谊的(1999)游憩与景观生态理论研究，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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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2004)对旅游开发过程中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研
究，张红(2004)对大城市憩息带旅游开发与土地利用
的研究，左冰(2005)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旅游驱动力研
究，陈慧(2006)分析了旅游发展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
响，张娟(2008)对旅游用地分类的探讨，赵莹雪(2008)

综述了旅游用地研究进展，周丽(2008)综述了国内外
旅游用地研究等。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笔者发现，在第一类研
究中，大多是非旅游专业的学者(除杨振之教授与笔者
外)从土地效益出发对土地的利用研究，此外，第二类
关于旅游用地的研究虽然源起 20 世纪 80 年底，但是
对旅游用地系统研究却是近年才开始的，而且这些研
究大多由于理论的欠缺，研究并不透彻。因此，从乡
村旅游用地视野出发，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土地利用
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今旅游用地研究的细化，也是目
前在旅游学界还是有待深入的话题。 

二、乡村旅游用地研究相关概念的界定  

1933 年 McMurray 发表的《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
的关系》这一旅游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拉开了研究与
旅游发展相关联的土地利用问题之序幕。对旅游用地
的研究，特别是对旅游用地的分类研究，早已成为旅
游土地利用的基本研究。 

(一) 旅游用地与乡村旅游用地 

1. 旅游用地的概念 

旅游用地是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就其定义而言，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提法。通常的旅游用地是指县级以
上人们政府批准确定的各级风景名胜区的全部土地
[1]。但将旅游用地限制的范围限定在风景名胜区所有
的土地是狭隘的，不利于旅游发展，因为，随着旅游
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旅游用地的内涵，还是外延都
在不断扩大。本文所讨论的乡村旅游用地，也当然是
属于旅游用地的一种。笔者从旅游用地的功能出发，
对旅游用地进行如下界定：所谓旅游用地，就是具有
游憩功能的，可以被旅游业所合法利用的土地，而乡
村旅游用地也就是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具有游憩功
能，可以被乡村旅游业所合法利用的土地。 

2. 旅游用地的特征 

(1) 旅游用地的功能性。功能是划分旅游用地的
基本依据，旅游用地的功能意指凡是可以被旅游业所
用于旅游发展与建设的用地，都属于旅游用地。因此，
旅游用地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旅游

者对于旅游地的旅游用地的质量和结构有相应的要
求，旅游用地能否激发旅游者的购买欲望是旅游业发
展的重要条件。 

(2) 旅游用地的综合性。旅游用地的综合性即旅游
用地的利用一般必须配合其他建设项目的发展；不仅包
括主体资源同时包括与主体资源相配合的其他资源；往
往是多用途的，既可用作旅游，也可用于其他用途。 

(3) 旅游用地的合法性。被用于旅游发展的土地，
必须是合法获得与通过合法的途径使用的。 

(4) 旅游用地的持续性。旅游用地的持续性是指
旅游地一经开发利用，可供人们长期享用，供人们长
期享有的要求既包含了使用价值上，只要保护得当，
不会对土地构成破坏，就能够长期为旅游者享有；也
包含价值上，旅游的投资者能够合法地享有基于旅游
用地的旅游投资受益。 

通过上文对旅游用地概念、特征的分析，我们顾
名思义将乡村旅游用地定义为“具有游憩功能的，可
以被乡村旅游旅游业所合法利用的土地”。作为旅游用
地的一类乡村旅游用地也有着功能性、综合性，合法
性、持续性四大特征。 

(二) 乡村旅游用地与农村集体土地 

1. 农村集体土地 

农村集体土地一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在相关
词条虽然能够找到此词的确切涵义，但是不同法律之间
的界定均有出入①。笔者按照传统的农村集体土地用
途，将农村集体土地分为两类，即农用地、非农用地。 

(1) 农用地：即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2002

年试行的《土地分类》明确规定：“农用地指直接用于
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及
其他农用地。” 因此，农用地包括国家所有依法由农
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
农业的土地。 

(2) 非农用地：非农用地包括农村建设用地与未
利用地。农村建设用地指位于广大农村地区，属于农
民集体所有用于非农业目的的土地。主要包括：宅基
地，即农民的住宅用地；乡镇村企业用地；乡镇村公
共设施用地；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四类。根据 1986

年《土地管理法规》，人们在实践中习惯将非农用地称
为“乡镇村建设用地”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②。
因此，流转的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即被限定为直接用于
农业生产的土地(耕、园、林、牧、草及其他农用)以
及农村建设用地。而未利用地则是指尚未利用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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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包括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 

2. 乡村旅游用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关系 

由于旅游用地的实质是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因
此，乡村旅游用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关系就是在乡村
旅游发展过程中，基于旅游发展目的而对农村集体土
地的合法利用。从这一点出发，乡村旅游用地的特征
体现出其不同于一般旅游用地的功能性、综合性，合
法性、持续性。 

(1) 乡村旅游用地的功能性。农村集体土地的基
本功能在于是农业生产与农村建设，因此乡村旅游用
地同时承载着旅游用地与农业生产建设的双重功能。 

(2) 乡村旅游用地的综合性。乡村旅游用地的综
合性即乡村旅游用地的利用必须配合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的发展；同时包括与主体资源相配合的其他资
源；乡村旅游用地一定是多用途的，不但用作旅游，
也是乡村生活的载体，基本的生活资料。 

(2) 乡村旅游用地的合法性。用于乡村旅游发展
的农村集体土地必须具有合法性，包括取得农村集体
土地手段合法以及农村集体土地用途的合法性。 

(3) 乡村旅游用地的持续性。除了一般旅游用地持
续性的特征，乡村旅游用地持续性还包含着如果旅游发
展结束后，农村集体土地还能够继续肩负农业耕种与其
他农业建设的需要，这就对乡村旅游用地的持续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在尊重与保护土地用途的基础上进
行可逆转性的土地利用。 

除了上述特征，乡村旅游用地由于其土地的特殊
性，还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首先，农业是一国之根本，农用地担负着养活全
国的重任，对于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与乡村旅
游发展中基于旅游对土地资源的整合，在价值上的矛
盾冲突，往往会体现在旅游用地功能的取舍上。 

其次，在乡村旅游用地的合法利用上，还面对着
国家对农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特别保护要求。根据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基本农田即“按照一定时期人
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③。因此，基本农田
保护区指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而依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国家
对基本农田实施了特殊的保护。首先，在体制上，国
家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均成立专门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统一负责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其次，在机制
上，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实

行用途管制制度，尤其对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实行严格
控制，从严审批；再次，在法制上，对非法占用耕地，
造成耕地大量毁坏，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
土地，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
追究刑事责任，把耕地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最后，
在管理上，国家依法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乡
(镇)人民政府必须依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这一点
对乡村旅游用地尤为重要，因为乡村旅游经济利益刺
激着大量的旅游投资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前赴后
继，违规、违法用地发展旅游，然而这样的土地利用
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而言，都
是缺乏法律保障的。 

三、乡村旅游用地的主要取得方式 

乡村旅游用地形式就是乡村发展过程中，基于乡
村旅游发展需要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形式。总结起
来，主要包含了乡村旅游用地的原始取得与乡村旅游
用地的继受取得。 

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是所有权的两种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的划分标准是所有权的取得是否
以原所有人的权利与意思为根据。 

(一) 乡村旅游用地的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是指主体根据一定法律事实获得某物的
所有权，从而在该特定主体与其他人之间发生以该物
为客体的所有权法律关系[2]。所有权原始取得的特征
在于取得所有权，不根据原所有人的意志。典型的原
始取得方式包括生产、先占、财产的没收、征收、添
附等方式。乡村旅游用地的原始取得主要是乡村旅游
用地的征收。征收，是国家以行政权取得集体、单位
和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3]。土地征收，则是指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将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
并给与一定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土地征收是在旅游
发展中根据规划对土地的要求而使用的手段。在乡村
旅游用地利用，国家进行土地征收的对象适用于所有
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对象的广泛性体现了出国家的
强大力量。乡村旅游发展，特别是现阶段乡村旅游业
获得乡村旅游地产用地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征收。 

在乡村旅游用地的现有研究中，存在着土地征收
与土地征用两个概念混淆的情况，因为二者只相差一
个字。笔者顺带在此要指出的是“土地征用”与“土
地征收”含义大相径庭，两者不能够混用。凡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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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土地所有权转归国家所有的，属于土地征收；而
仅仅在短期内由国家强制性地取得农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的，则属土地征用，后者一般只会在抗灾、战争等
特殊情况下发生。旅游用地的获取不能够通过土地征
用来解决，因为投资者投资被征用的土地虽然能够取
得一定时限的对土地本身的使用权，但是仍然不能够
取得对土地的永久的所有与使用的权利。 

(二) 乡村旅游用地的继受取得 

所有权的继受取得，指基于他人既存的权利和意
志而取得物权，如因买卖、互易、继承、赠与等方式
而取得物权[2]。乡村旅游用地的继受取得主要通过农
村集体土地流转而实现。 

顾名思义，土地流转即土地的流通与转让，农村
集体土地流转即农村集体土地的流通与转让。农村集
体土地流转分类如下：1）农用地的流转，这里主要包
括农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2)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的流转，即在农村集体内部不改变集体建设用地
的功能与性质的前提下的流转；3）农用地向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的流转，即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经过国家行
政部门层层审批的条件下，改变农用地的用途为集体
建设用地；4）农村集体土地(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

向国有土地流转，即通过土地征收改农村集体土地性
质为国有土地。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家规定的
批准权限获得批准后，将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行
为又称为农用地转用。因此，农用地转用又称为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 

1. 农用地内部流转——农村第一产业结构的调
整与农村资源的合理运用 

产业结构是指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
社会生活各个部门间配置的比例关系，反映一个国家
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变化趋势[4]。农村产业结构
是农村中各产业部门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合
形式及其比例关系。农村产业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产
业序列结构，即通常所说的农村的三大产业构成(第一
产业是指农、林、牧、渔各业，其中农业包括种植业
和其它农业；第二产业是指农村制造业、加工业、建
筑业等；第三产业是指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
等)[5]。农用地内部流转属于农村第一产业结构的调
整。在现实的条件下，衡量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必须
看其是否能够有利于合理利用当地资源，是否能发挥
地区优势和特色以及是否能产生最大的社会经济生态
效益。农村有着丰富的自然、社会、文化资源，这些
都是乡村旅游发展所需要整合的因素。通过乡村旅游

的规划，这些资源得到整合，以前农业生产、工业生
产利用资源及其之外的“闲置”资源要素成为整合后
的一部分，原先已利用资源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利用
率。并且，以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农事
劳动，即与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相结合的一些
参与性强的劳作活动及以乡村特有的一些民俗和风土
人情为要素开展的乡村旅游业为人们的多方面需求的
满足提供了可能，于是，生产行为变了，产业结构也
变了，乡村旅游带来了农村资源的合理利用[6]。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是农用地内部流
转的重要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依
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的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
等农业生产”④。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
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此确立了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法地位。 

如果说 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
土地承包法》是对《宪法》的细化，那么，《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则在其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做
了详细而又明确的规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
体土地承包法》的深化。《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
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
因此，根据物权法，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方式包括转包、
转让与互换等⑤。 

乡村旅游中承包经营权的转移是伴随产业结构调
整而发生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农村资源的合理
运用，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则是实现农村集体土地资源
合理运用的有效途径。 

以成都三圣乡红砂村乡村旅游发展为例，三圣乡
是国家 4A级风景区，是成都近郊乡村观光旅游的首选
之地。在红砂村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
如何利用成为了旅游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
题，而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则较好地解决了此问题。鉴
于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的传统观念，红砂村采用农民土
地集体入股，由政府统一经营的方式，每亩土地为一股，
年底按股分红，土地租金收益每亩大约 1 000~1 200 元，
加上年底分红 100~300 元，每年出租土地的收益为
1 500 元/亩左右[7]。 

2. 农用地转用(农用地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以
及农村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流转)——乡村旅游用
地商业化 



 
 
第10卷第3期                          郭  凌等  乡村旅游用地问题研究                                 17 

乡村旅游开发要求集乡村的原真性与商业开发为
一体，因此，乡村旅游景区需要一定量的商业用地[8]。
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旅游开发的投资者只拥有对土
地上附着物的一定时限(并且时限与农民承包经营权
时限相同)的使用权，对土地本身并没有使用权，更没
有所有权，即使出现了投资者与农村集体约定一定时
限内拥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是永久所有权的情况，也会
因为违反国家法律而导致无效(例如投资者在集体建
设用地上发展旅游地产修建商品房的行为)。因此，乡
村旅游发展正面临着商业用地的缺失问题。农用地转
用正是现行旅游发展中，解决旅游商业化用地的主要
方法，农用地转用的主要手段包括农村集体土地置换
与土地整理。 

农村集体土地置换即经过发包方(即农村集体)将部
分或全部承包地块相互调换经营的方式；农村集体土地
整理即通过对农用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的整理增加有效
耕地面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土地置换与土地整理的关系密切，往往土地整理
是土地置换的前提与基础，土地置换是土地整理的后
续土地利用形式。乡村旅游用地中，土地置换、土地
整理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两种手段，往往配合使用，
形成“一条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土地整理的目的
是“三个集中”，其第二个集中“传统农业向服务于中
心城区的以生态休闲功能为主的非农业产业化转化”
也就是乡村旅游业实现的重要途径。与乡村旅游发展
配套的土地集中的重要手段就是土地置换。首先，将
农户分散的住宅(宅基地)、耕地依据占补平衡的原则
进行迁移，以置换的方式为其重新配置面积相当的耕
地或宅基地，被置换后的农户土地不仅能满足农户生
产、生活的需要，同时，由于是为旅游经营要求而配
置土地，更有利于旅游投资者介入，并且置换后的居
住环境与配套得到改观，集中起的农民以聚居村落开
展旅游接待，发展餐饮、娱乐以及旅游商店等，乡村
旅游得到规模化发展。其次，土地整理也为旅游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商业用房。以成都为例，通过对荒废土
地的整理以及农民集中建房，根据国家政策除按照规
定的标准安置农民住房外，可增加不超过 30%的商业
用房或居住用房或配套用房面积，并且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民自行经营或政府统一经营，经
营收益全部用于解决农民的生活补贴，并且房屋可以
出租，但不得转让(成都市国土资源关于推动城乡一体
化有关用地问题的意见(试行)，1994)。《成都市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成都市集

体建设用地只能用于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等
生产、经营用途和建设农民住房，以及按规定面积修
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租赁性经营房屋。”因此通过土
地整理而得到的住房就可以合法地使用于旅游业，为
旅游发展服务。为了乡村旅游发展而进行的土地整理与
土地置换是乡村旅游土地利用的重要表现形式。 

四、乡村旅游用地实践中的矛盾 

 (一) 土地整理目的的“三个集中”与乡村旅游

的原真性问题 

“三个集中”要求将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向规模化
经营集中，传统农业全部向服务于中心城区的以生态
休闲功能为主的非农产业转化，农民居住全部向农村
社区及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彻底改变农民的生存
环境。以“三个集中”为要求的乡村旅游用地是符合
国家法律、政策与法规的农村集体土地利用形式，并
且，前文表明，“三个集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
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甚至有利于乡村旅游设施与配
套设施的建立；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却也发现，纯粹按
照“三个集中”的原则来对农民社区及各类用地布局，
村庄完全按照城市小区的规划设计，原本风土人情味浓
郁的乡村瞬时间变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同时农
民大量向新型社区集中，导致乡村空心化问题凸现[7]。
乡村旅游正是以其乡村性吸引游客，没有了乡村性的
“空壳”乡村，必定在旅游的发展中吸引不了客源。 

(二) 土地征收与乡村旅游发展、农民权益保护 

1. 土地征收与乡村旅游的原真性问题 

旅游用地问题也不能够单纯地通过土地征收来实
现，因为征收后的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也就不再是乡
村生活、风土人情的载体，必定失去乡村旅游所要求的
“乡村性”，没有乡村性的乡村旅游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2. 土地征收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合法保护问题 

根据《宪法》与《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土地进行征收，因此，
在土地征收中，符合“公共利益”要求是合法征收的
唯一条件。 

然而，公共利益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更是一个
价值判断。在公共利益执行标准问题上，旧的《土地
管理法》第 21 条给出了这样的标准“国家进行经济、
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的需要”，第
22 条进一步明确“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
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项目，只能是列入固定资
产投资计划或者按照规定允许建设的国家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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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04 年新《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废除了旧法的 21、
21 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也未对“公共利益”做
出十分明确的解释与说明，就这样公共利益的执行标
准面临着缺失，这也成为了国家法治的硬伤。 

因此，乡村旅游的发展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了
乡村旅游发展而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是否符合“公共
利益”的要求？乡村旅游用地是实现农民对土地的经
济利益的重要形式，然而，乡村旅游发展中为了地区
经济的发展而征收农民的土地，尽管根据国家政策农
民得到了“补偿”，但这样的补偿却并未让农民受前益，
相反有时还可能受损。 

(三) 乡村旅游用地中土地作为旅游资源的级差

地租被旅游投资者无偿或低价占有 

乡村旅游用地涉及到的土地资源除了农用地、农
村建设用地，甚至还有未利用土地等土地利用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土地由于其土质、水源等物质条件的
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土地的自然禀赋差异，这些自
然禀赋差异构成了级差地租。然而，用于乡村旅游活
动时的土地禀赋差异是以体验与欣赏为标准的环境自
然因素，这与用于农业用途的禀赋差异不同，因此，
农业生产中的劣地和荒地在乡村旅游活动中却具有了
很强的吸引力。但由于土地的利用方式多种多样，旅
游投资者在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时并非是按照土地作为
旅游资源来支付使用费的，仅仅支付了土地作为农业
生产用地功能的使用费，而且是很低廉的使用费[9]。
这样，本应归农户所有的级差地租价值被投资者无偿
或者低价占有了。 

五、对策思考与建议 

乡村旅游用地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只有
在合法与合乎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缜密的乡村旅游用
地规划，建立合理的乡村旅游土地评估标准，在保护
农民权益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来解决上述问题。 

(一) 缜密制订乡村旅游用地规划 

乡村旅游规划理念的树立要先解决土地流转中“三
个集中”与乡村旅游的原真性问题。乡村旅游规划绝对
不能盲从于“三个集中”的原则，应该本着不丢掉农村
固有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田园风貌的原则来合理规
划，保护乡村特有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 

因此，乡村旅游应在合乎“三个集中”大前提的
指导下，通过“大集中、小分散”的原则对农民居住
点进行布局。“大集中”体现了“三个集中”原则，是
根本原则，因为只有“大集中”才有利于乡村基础设

施与乡村旅游设施的投资修建，才能够改善乡村条件
与农民生活条件。并且，在乡村旅游规划布局上，可
以在集在农民集中地居住区布置具有乡村特色的购
物、餐饮、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集中的购物、餐饮、
娱乐的消费空间。但“小分散”则是“大集中”的补
充。小分散即是指在集中的区域内，整体上保留农民
居住点分散的格局，以维持自然的乡村聚落景观；按
照这样的原则对乡村旅游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既遵
从了原真性乡村聚落景观的特点，也很好地考虑到了
旅游消费空间的合理性和乡村体验功能的完善。 

(二) 建立合理的乡村旅游用地评估标准 

我国对旅游用地的研究尚停留在旅游用地分类的
标准上，如针对 1984 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
章》、1989 年《城镇地籍调查规章》、1999《风景名胜
区规划范围》、2002 年《全国土地分类》等法条对旅
游用地分类的缺陷而建立新的旅游用地分类体系。国
内尚无专门针对旅游用地的经济属性而制定专门的旅
游用地评估标准，更不要说乡村旅游用地评估标准了。
这个方面是我国旅游研究与土地研究中的空白领域，
应引起重视。基于乡村旅游用地与农村集体土地在资
源评估过程中构成级差地租标准的不同，在开发旅游
用地时应当建立起专门的用地评估标准，用地评估标
准的建立应当以土地作为旅游资源时的价值为标准。 

(三) 在保护农民权益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主要针对于现存的土地管理制度，本文
所提到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征用制度与补
偿机制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方面，作为“国家城乡
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四川与重庆已经在城乡
统筹背景下探索土地流转的新途径、新模式，从而推
动土地集中、提高土地产出率与经济效益，促进农村
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前文所列举
的成都三圣乡红砂村的例子正是成都市政府土地流转
探索的成功案例。红砂村在照顾农民恋地情结的基础
上，利用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经济，探索乡村旅游用地
中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途径与模式，实现了农村集体土
地流转创新。并且这种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利于解决征收制度中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实现土地权
益的可持续发展。 

《宪法》第十条第三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
需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
给予补偿”，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1]44 号
文件《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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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办法的通知》与《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征收土地用于公益事业建设，就应给予土地所有者“适
当补偿”，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土地
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其实，无论是：补偿、
适当补偿还是相应补偿，都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
因为土地征收时将土地价值以一个静态的时间点变
现，一次性分给本承包期内的集体成员，而承包期内
发包后出生与新迁入的集体成员以及未出生的人则拿
不到土地补偿费。这就是说，土地是集体所有，同一
个集体的成员有人拿到了土地补偿费，另一些人则没
有拿到，没有拿到的农民也就失去了生活保障，而且
拿到土地补偿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只是拿到了剩
余承包期限内的土地与农业利益补偿，因为承包人对
土地使用是有一定期限的[10]。而土地征用由于土地性
质与土地用途的改变，土地价格会从农用地价格水平
上涨至国有土地价格水平，从而出现土地的增值——
土地能够增值正是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结果，而农民
对这部分价值却无权享用。在我国城乡二元土地所有
制并实现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土地使用权
制度下，以土地征收这一国家强制性行政手段垄断农
村集体土地向城市流转的途径，虽然能够保证国家对
土地的管理，但是却不能够保证土地涨价后的合理分
配，实质上是侵害了农民的土地经济利益。 

因此，对旅游用地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利用发展
乡村旅游实现农民对土地权益的可持续发展，是保护
农民利益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

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

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这里虽然对“农

村土地”进行了法律界定,但与《宪法》第 10 条第 2 款“农

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之规定不相吻合。实际上,《宪法》中的农村土地范围更广,

还包括自留地、自留山和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同样,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农村土地”与《土地管理法》

中的农用地也不一致,《土地管理法》第 4 条第 2 款规定,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

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

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

地……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显

然,《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农村土地,不仅包括上述的农

用地,而且还包括未利用地中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

不仅包括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

用于农业的土地，而且还包括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

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②  需要说明的是：1986 年《土地管理法规》将建设用地分为

国家建设用地与乡镇村建设用地，并将乡镇村建设用地作

为独立的一章予以规定；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

将国家建设用地与乡镇村建设用地合并，统一使用“建设

用地”的称谓。实践中为了区别国家建设用地与乡镇村建

设用地，往往根据后者的集体所有性质，将其简称为“集

体建设用地”。 

③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本条例所称基本农

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

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

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

用、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林业、畜牧等农业生产。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

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

过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

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

十九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民）

集体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

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

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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